广元市红十字会文件
广红办发〔2011〕3号

广元市红十字会

关于规范信息报送工作的通知
各县（区）红十字会，机关各部室：
广元市红十字会网站（域名：http://www.scgyrc.org）是反映全市红十字系统工作动态，展示红十字事业发展成就，扩大红十字会影响力的重要平台和窗口。为加强市红十字会网站管理，规范红十字信息报送，增强网站信息的时效性，市红十字会网站新开设了“信息报送”和“信息统计”栏目。自2011年6月1日起，全市红十字系统工作信息一律通过市红十字会网站“信息报送”栏目报送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确定信息管理员：各县区红十字会、市红十字会机关各部室要明确一名专（兼）职网上信息管理员。

（一）网上信息管理员条件：责任心强，熟悉红十字业务，有较强的文字工作能力，能熟练运用计算机进行文字、图片处理。
（二）网上信息管理员职责：收集、整理、编辑信息，通过市红十字会网站“信息报送”报送。
二、信息审核

（一）初审：自2011年6月1日起，县区红十字会、市红十字会机关部室报送的所有信息须经单位（部门）负责人审核签字后，由网上信息管理员通过市红十字会网站“信息报送”报送。

（二）审核：市红十字会办公室通过网站后台对各单位、各部室上报的信息进行审核，经分管宣传工作的会领导同意，在市红十字会网站相关栏目发布。同时视稿件质量分别报送至省红会网站、总会网站、相关新闻媒体。
三、文档格式要求

所有报送信息均须用word文档进行编辑，文章标题使用小标宋二号字体，文章内小标题使用三号黑体，正文内容使用三号仿宋字体；图片附在文字后面，须有图片文字说明。每则信息必须填写文章标题。
四、信息上报操作方法
（一）进入广元市红十字会网站，点击首页右上角“信息报送”，输入相应的用户名、密码、验证码（各单位用户名、初始密码见附件，各用户可以修改登录密码），点击“登陆”，进入信息报送平台。

（二）点击“上报新信息”，输入“标题”（务必与正文标题相一致），各县区上报信息在“类别”栏选择“县区红会动态”，市红十字会机关各部室选择“本会动态”。

（三）将编辑后的word文档信息粘贴至文档空格中。点击贴粘时，会自动弹出“网页对话框”，选择“全部清除模式”，然后点击确认。（首次登录时，会再次弹出一个对话框，请点击“点击下载”安装插件，按提示完成操作。）点击“提交”即可。
附件：各县区红十字会及机关各部室登录用户名和密码
二O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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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区红十字会及机关各部室

登录用户名和密码
	单  位
	用户名
	密  码
	备  注

	苍溪县红十字会
	gycxrc
	gycxrc
	

	旺苍县红十字会
	gywcrc
	gywcrc
	

	剑阁县红十字会
	gyjgrc
	gyjgrc
	

	青川县红十字会
	gyqcrc
	gyqcrc
	

	利州区红十字会
	gylzrc
	gylzrc
	

	朝天区红十字会
	gyctrc
	gyctrc
	

	元坝区红十字会
	gyybrc
	gyybrc
	

	市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
	gyzjbrc
	gyzjbrc
	

	市红十字会事业发展部
	gysybrc
	gysybrc
	

	市红十字会办公室
	scgyrc
	scgyr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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